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
住宅装饰装修设计合同
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吉林省室内装饰协会
使 用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文本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住宅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的特点制定的示范合同文本，供双方当事人自主约定采用，签订合同前请仔细阅读。
二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住宅（含复式楼、别墅、大平层）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适用本合同示范文本。
三、业主方可以在签订合同时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验看设计方的证照资质。

四、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修改、增减。实际使用时对合同文本进行修改、增减的，应当删除“示范文本”字样。
五、当事人参照本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的，应当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，并自行承担合同订立履行所发生的法律后果。
六、当事人对本合同示范文本的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。市场监管部门不负责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进行解释。
七、本合同示范文本在吉林省范围内自公布之日起使用，其使用期至新版合同示范文本发布时止。


住宅装饰装修设计合同

业主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邮箱：              
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设计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
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资质证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设计师：          证书号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充分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房屋装饰装修设计相关事宜达成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供双方共同信守履行。

第1条 设计概况

1.1 甲方委托设计项目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2 装饰装修设计面积按实际面积计算（建筑面积加扩建面积，庭院设计另计）共             ㎡。

1.3 设计期限：该套设计方案有效期     日历天，即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
第2条 设计内容和要求

2.1 设计执行标准：按《吉林省住宅装饰装修设计服务规范及设计取费标准》执行。

2.2 设计内容：乙方依据甲方认可的设计方案，制作全套住宅黑白施工图（施工图包含但不限于设计目录、设计说明、原始平面图、效果图、工程项目表、水电示意图、地面铺设图、平面布置图、天花图、主要空间立面施工图、剖面图和节点大样图）。

2.3 乙方根据甲方对居住空间的实际使用需求，在条件允许情况下，对建筑及户型做改造设计。乙方只负责根据使用需求提供设计方案，涉及结构设计甲方须自行委托结构工程师设计、制作结构图等材料。
第3条 设计费用

3.1 设计费金额按        元/㎡，共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）

3.2 设计取费标准：按《吉林省住宅装饰装修设计服务规范及设计取费标准》执行（按设计师资格等级收取不同的设计费）。

3.4 付款方式：双方选择以下第       种支付方式：

①本合同生效且甲方确定平面布置图后   日内，即支付全部设计费给乙方；
②本合同生效后    日内，甲方将设计费的      %（不得超过20%）作为定金支付给乙方。在甲方确定平面布置图后   日内，甲方将设计费剩余部分支付给乙方；
③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4条 设计服务

4.1 本合同签署后，乙方应在      日历天内（平层户型和错层）、    日历天内（复式楼和别墅）向甲方交付共    份全套基础装修施工图，出图时间在签订本合同的第二天开始计算，乙方应提供的全套设计图纸（见本合同第2条第2款）。

4.2 乙方应在本合同第4.1条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全套施工图的设计，出图后通知甲方看图，双方进行设计交底；甲方对设计图纸进行审定后，如有异议，应及时与乙方沟通，并提出修改意见，同时期限顺延；审定无异议，甲方签字认可。

4.3 设计师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在水、电、瓦、木、油各分项工程施工前，应到现场进行设计交底，甲方须组织相关主材厂家、施工方到现场同步配合。

第5条 违约责任

5.1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设计图，每延期一天应支付给甲方设计费总价的3‰违约金。如超过30日乙方仍未完成设计图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乙方应返还全部设计费并承担违约责任。

5.2 乙方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后，如甲方不愿再履行合同，乙方不退还已收的设计定金和设计费，但乙方应交给甲方平面布置图及已绘制的设计方案图。
5.3 甲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支付设计费。如甲方未能依约支付设计费，每延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甲方设计费总价的3‰违约金。如超过30日甲方仍未支付设计费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甲方仍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6条 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。该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7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。
7.1如双方在30日内无法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，双方可采取下列     方式调解：

①向吉林省室内装饰协会申请调解（吉林省室内装饰协会投诉电话：0431—88952496）；

②向      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；

③向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调解；

7.2 如双方无法通过本合同第7.1条调解方式解决纠纷，按下列第＿＿＿种方式解决：

    1、提交＿＿＿仲裁委员会仲裁：

2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8条 其他约定事项

第9条 附则

9.1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　　　　

9.2  本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终止。

	甲     方
	乙     方

	姓名（签字、按印）：
	名称（盖章）：

	联系电话：
	地址：

	身份证号码：
	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	甲方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	乙方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	联系电话：
	联系电话：

	身份证号码：
	服务电话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制定









